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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安迪苏 公告编号：

2019-020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173元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5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681,901,273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

利0.173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63,968,920.23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2 － 2019/6/13 2019/6/13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中国蓝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

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

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上述所得统一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股东的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

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1年)的，暂减按 50%计入

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

税。

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按照税前每股 0.173�元人民币发放

现金红利。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

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

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税。

（2）对于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的现金红利，根据《关于实施上

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

按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1557元。

（3）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 ）股东，由本公司根据国家

税务总局于 2009�年 1�月 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

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 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1557元。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

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

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 A� 股股票

（“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

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

得税，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1557元。

（5）对于其他属《中国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项下居民企业含义的持有公司 A�

股股份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 0.173元人民币。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6195� 8799

特此公告。

蓝星安迪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600133

证券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

2019-050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2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3 － 2019/6/14 2019/6/14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19年4月29日的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股东

大会决议公告于2019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载。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8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725,779,521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025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8,144,488.025元。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19/6/13 － 2019/6/14 2019/6/14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

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

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本次直接由公司发放现金红利的股东为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武汉长江

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资金，公司派发现金红

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5元。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

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股东持股期限（指个人

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有时

间）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暂免征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

登记日后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

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并按照 （财税

[2015]101号）和（财税[2012]85号）相关规定执行。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

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公司

派发现金红利时，按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0.0225元。

（3）对于合规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公司将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

23日颁布的国税函(2009)47号《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

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225元。如QFII股东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

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股东，其股息红利将

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账户以人

民币派发，并由本公司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于2014年颁布的《关于沪港股票

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的规定，按照10%的

税率统一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225元。

（5）对于其他企业（含机构投资者），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

0.0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地址：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1号

联系部门：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处

联系电话：027-87172038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9-063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

次会议通知于2019年6月3日以邮件及电话等形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6月5日在公司会议

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王伟先生召集并主持，公司现任董事7名，实际

表决董事7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所做决议合法有效。

一、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鉴于公司前期为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瓦三医院” ）向广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即将到期，为满足瓦三医院经营及发展需

要，同意公司为其继续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人民币7,000万元银行授信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为便于办理相关手续，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

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此次授权有效期为一年，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算，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6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9-064号）。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2019年6月21日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6月6日披露在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2019-065号）。

表决结果：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9-064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康医疗” 或“公司” ）于2019年6月5日召

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鉴于公

司前期为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瓦三医院”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大连分行申请银行贷款提供的担保即将到期，为满足瓦三医院经营及发展需要，同意公

司为其继续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人民币7,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授信品种包括流动资金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等，担保额度为7,000万元，占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2.58%，用于置换即将到期的相关担保融资。 为便于办理相关手

续，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代表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签署相关法律文

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担保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上述额

度范围内，根据瓦三医院的实际经营资金需求情况，办理担保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此次授

权有效期为一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担保期限以合同约定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瓦三医院基本情况

名称：瓦房店第三医院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4年07月24日

注册地点：辽宁省大连市瓦房店市共济办事处北共济街三段36号

法定代表人：吴祖耀

注册资本：68,922.00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内科、外科（包括乳腺科、肛肠科）、妇产科（妇科、产科）、儿科、眼科、耳鼻

咽喉科、口腔科、皮肤病专业、麻醉科、肠道传染病专业、康复医学科、中医科（内科、针灸

科、推拿科、康复医学科）、软伤科、病理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X线、核磁共振、心

电、B超、CT）、健康体检科、肿瘤科（肿瘤内科专业）、妇科腹腔镜手术（二级及以下）、血

透室、计划生育临床服务、急诊科、老年人护理养护、医疗护理服务（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

瓦三医院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2、瓦三医院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8年 2019年1季度

资产总额 1,357,589,048.46 1,467,056,074.06

净资产 601,645,926.45 605,851,137.53

负债总额 755,943,122.01 861,204,936.5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70,000,000.00 370,000,000.00

流动负债总额 455,943,122.01 550,573,162.14

项目

营业收入 486,650,260.47 125,699,922.82

利润总额 -4,435,777.97 4,951,235.12

净利润 -6,676,559.49 4,205,211.08

注：上表所列2018年财务数据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2019年一

季度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董事会意见

瓦三医院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能够掌握其财务状况并控制其经营决策；瓦三

医院经营状况良好，对其向银行申请7,000万元银行授信提供担保，可满足其业务发展的

资金需求，有效保障该公司持续、稳健发展，本次担保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内，不

会损害本公司及股东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无提供反担保的情况。

四、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319,113.90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额度），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7.71%，公司将于2019年6月21日召开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由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及本次会议提交对下属机构提供担保的相关议

案，若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额度为312,113.90万元，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5.12%，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全资或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无逾

期担保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证券简称：恒康医疗 证券代码：

002219

公告编号：

2019-065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9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

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审议通过，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四）会议召开的日期及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6月21日（星期五）下午14:50开始。

2、网络投票时间：

2.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上午9:

30-11:30，下午13:00-15:00；

2.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下

午15:00至2019年6月21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

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同一股份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

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

（七）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9年6月14日（星期五）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

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88号AFC中航国际广场B幢10层

1005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00�审议《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月6

日登载于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4号）。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该议案属于涉及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将对公司持

股5%以下（不含持股5%）的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

三、本次股东大会提案编码

股东大会议案对应“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四、现场会议登记事项

1、登记方式：

A、自然人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

会议，代理人须持有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委托人身份证、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

记手续。

B、法人股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持本人身份证、深圳证券代码卡、法定代表

人证明、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手续。

C、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于指定时间登记，信函或传真以抵达本公司时间

为准，不接受电话登记。

2、 登记时间：2019年6月17日至2019年6月18日 （上午9:00－12:00�下午1:30－4:

30）

3、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高新区交子大道88号AFC中航国际广场B幢10层1005号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来信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

4、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曹维 向妮

联系电话：028-85950888

传真电话：028-85950202

电子邮箱： xiangni@hkmg.com

5、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代表交通、通讯、食宿费用自理。

6、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

当日通知进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

行使表决权，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六月五日

附件一：

参与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一）网络投票程序

1、投票代码：362219；投票简称：恒康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为非累积投票议案。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

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19年6月21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6月20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

午3：00，结束时间为2019年6月21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3：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

身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

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

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 出席恒康医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

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该次股东大会结束时止。

本人（本单位）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表决意见

非累积投票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没有明确投票指示的，是否授权由受托人按自己的意见投票：是(� �否(

委托日期：

委托书有效期限：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日止。

备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上述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单位公章。

（股东请在选项中打√；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证券代码：

601155

证券简称：新城控股 编号：

2019-047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份经营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披露信息所有经营数据未经审计，月度经营数据与定期报告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仅供投资者了解公司现时经营状况作参考。

一、公司2019年5月份经营情况

5月份公司实现合同销售金额约247.59亿元，销售面积约203.27万平方米。

1-5月累计合同销售金额约928.69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38.17%； 累计销售面积约

796.16万平方米，比上年同期增长47.75%。

二、公司近期新增土地情况

1、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重庆市编号为K11-1-1/06号及K11-1-3/06号地块。 该项

目位于重庆市江北区唐家沱组团K标准分区，出让面积为48,667.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

宅用地，总计容建筑面积≤121,668.00。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

款91,000.00万元。

2、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浙江省台州温岭市编号为太平街道TP060701号地块。 该地

块位于温岭市太平街道屏下村，出让面积为25,886.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业用地，

容积率为〉1.0且≤2.18。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47,760.00万

元。

3、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山东省青岛市编号为HD2019-3041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青

岛市黄岛区海滨七路北、青岛圣元乳业有限公司西，出让面积为27,026.00平方米，规划用

途为住宅混合商业用地，容积率为〉1.0且≤1.8。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

土地价款21,647.83万元。

4、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山东省烟台市编号为烟J[2019]1001号荆山路以北、勤河以

西B地块。 该地块位于烟台市机场路以东、荆山路以北、勤河以西，出让面积为17,216.00平

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商服、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容积率为〉3.0且≤3.55。 公司目前

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47,000.00万元。

5、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山东省泰安市编号为2019-7号及2019-9号地块。 其中：

2019-7号地块位于泰安市高铁新区， 北至泰安泰山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南至堰堤南

街、西至泰安泰山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东至盛世东路，出让面积为59,846.00平方米，规

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为〉1.0且≤2.8。 2019-9号地块位于泰安市高铁新区，北至堰堤

北街，南至堰堤南街，西至盛世西路，东至盛世东路，出让面积为103,224.00平方米，规划用

途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为〉1.0且≤2.7。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

162,737.50万元。

6、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山东省日照市编号为2018A-129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日照

市，潍坊路以南、艳阳路以西、新阳路以东，出让面积为48,647.66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务、

居住用地，容积率为≤2.5。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41,400.00

万元。

7、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山东省临沂市编号为2019-027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临沂市

河东区景泉路与御汤街交汇处东南，出让面积为61,541.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容积率为≤1.2。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1,100.00万元。

8、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安徽省芜湖市编号为1901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芜湖市弋江

区，北至规划支路、南至安师大附属小学、西至仓津路、东至仓津路东侧B地块，出让面积为

62,643.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容积率为≤2.0。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

益，需支付土地价款87,425.56万元。

9、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安徽省亳州市编号为2019-23号地块。该地块位于亳州市百

合路南、建安路西、酒城大道北，出让面积为109,619.9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

率为≤1.6。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41,500.00万元。

10、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安徽省阜阳市编号为[2018]-100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阜阳

市经开区腾飞路东侧、彩虹路南侧，出让面积为63,721.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居住用地，容

积率为≤2.2。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36,799.07万元。

11、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河南省商丘市编号为商土网挂2019-4号地块。该地块位于

商丘市示范区，东至腾飞路、南至方域路、西至梅花路、北至雪苑路，出让面积为26,190.80

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容积率为〉1.0且〈2.8。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

支付土地价款17,677.06万元。

12、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湖北省襄阳市编号为201931号及201932号地块。该项目位

于襄阳市襄州区交通路以东、钻石大道以南，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其中：201931号地块出

让面积为46,293.00平方米，容积率为〉1.0且≤2.5；201932号地块出让面积为47,553.00平

方米， 容积率为〉1.0且≤2.7。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 需支付土地价款84,

300.00万元。

13、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编号为2019（TR）-18号地块。 该地

块位于仁寿县视高镇环天府新区快速通道北侧，出让面积为40,086.37平方米，规划用途为

居住兼容商业用地，容积率为〈2.5。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8,

850.00万元。

14、 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江西省九江市编号为DGA2019005号及DGA2019006号

地块。其中：DGA2019005号地块位于九江市浔南大道以北、水文局以东，出让面积为21.83

亩，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容积率为≤1.8。 DGA2019006号地块位于九江市浔南大道以北、

火车站南广场以西，出让面积为55.24亩，规划用途为商业、住宅用地，容积率为≤2.2。 公司

目前拥有上述项目6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24,919.42万元。

15、公司通过合作方式取得河南省许昌市编号为CD2018-66号地块。该地块位于许昌

市魏武大道以西、陈庄街以北，出让面积为90,063.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容积率

为〈2.7。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51%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34,212.33万元。

16、 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江苏省镇江扬中市编号为扬土 （2019） 交-10号、 扬土

（2019）交-11号及扬土（2019）交-12号地块。 其中：扬土（2019）交-10号地块位于扬中

市，联盟南路东侧、迎宾大道南侧、新民南路西侧、南江路北侧，出让面积为82,189.04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为≥2且≤2.7。 扬土（2019）交-11号地块位于扬中市，规

划道路东侧、迎宾大道南侧、联盟南路西侧、规划区间路北侧，出让面积为56,956.80平方

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为≥2且≤2.8。 扬土（2019）交-12号地块位于扬中市，规

划道路东侧、规划区间路南侧、联盟南路西侧、南江路北侧，出让面积为52,281.32平方米，

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为≥2且≤2.6。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

地价款93,388.00万元。

17、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江苏省东台市编号为20190406号及20190407号地块。 该

项目位于东台市，东至东园路、南至泰东河路、西至海陵南路、北至惠阳路。 其中：20190406

号地块出让面积为122,333.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用地，容积率为商业用地≤2.5、商

住用地≤2.7。 20190407号地块出让面积为76,356.0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住、科教用地，

容积率为〉1.0且≤2.8。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 需支付土地价款92,769.34万

元。

18、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山东省济宁市太白湖新区廉庄片区地块。 该项目位于济宁

市太白湖新区运河路以东、老运河以西、古桥西路以北，出让面积为232,099.00平方米，规

划用途为住宅、商服用地，容积率为住宅用地≤1.8、商服用地≤2.5。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

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149,687.00万元。

19、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天津市编号为津滨高（挂）2019-2号地块。 该地块位于天

津市滨海高新区海洋科技园，东至海缘东路、南至汇祥道、西至海缘路、北至云山道，出让面

积为48,662.50平方米， 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 容积率为≤2.5。 公司目前拥有上述项目

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32,830.00万元。

20、公司通过挂牌方式取得天津市编号为津宁（挂）2019-09号及津宁（挂）2019-11

号地块。 该项目位于天津市宁河区芦台镇金翠路西路北侧。 其中：津宁（挂）2019-09号地

块出让面积为48,858.80平方米， 规划用途为住宅用地， 容积率为≤1.9。 津宁 （挂）

2019-11号地块出让面积为56,037.80平方米，规划用途为商业用地，容积率为≤2.0。 公司

目前拥有上述项目100%权益，需支付土地价款40,790.00万元。

由于项目开发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目前披露的权益比例，仅供投资者阶段性参

考。

特此公告。

新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九年六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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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通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于2019年6月5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 应参会董事6名，实际参会董事6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之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王廷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因张阳先生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任期已满6年，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要求，其将不再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核，现董事会提名王廷信先生为本

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 王廷信先生在董事会提名时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其已承诺在本次提名

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就本议案发表独立意见。 本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议案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股东大会审议。

会议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 披露的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临

2019-021）” 。

三、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定于2019年6月26号（星期三）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

会议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

com.cn）披露的“《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临2019-022）”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王廷信先生简历：

王廷信，男，1962年生，中共党员，文学博士，现为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文

化发展战略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兼任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艺术学理论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艺术

学理论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18-2022）、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理事、江苏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江苏省文化产业学会副会长等职。 长期从事戏曲史论、艺术理

论与文化研究。曾主持完成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项目“20世纪戏曲传播方式研究”（2007）、江苏省社科

规划项目“推动江苏文艺创作高原出高峰的对策研究”（2015）等，现正主持国家社科艺术学基金项目

“新时期艺术学理论学科发展研究”（2016）、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项目“中华优秀传统

艺术传承体系及发展路径研究”（2018）等。 2009年，获文化部“昆曲优秀理论研究人员” 称号，2016年

入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2017年入选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工程，2018年入选

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工程。

王廷信先生符合《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符合其他法律法规中关于独立董事任职的规

定；未曾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持有本公司股份；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及从

事其他履行独董职责所必须的工作经验。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

600128

编号：临

2019-021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9年6月5日，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及控股

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拟为合并报表范围内11家全资及控股子公司自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后发生的总额不超过6.6亿元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保证式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拟为其提供的担保总额（万元）

江苏爱涛文化产业有限公司（简称“爱涛文化” ） 15,000.00

江苏弘业国际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技术” ） 15,000.00

江苏省化肥工业有限公司（简称“化肥公司” ） 9,000.00

江苏弘业永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润” ） 6,000.00

江苏弘业永恒进出口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恒” ） 6,000.00

江苏弘业永欣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欣” ） 4,000.00

江苏弘业永为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为” ） 2,000.00

江苏弘业环保科技产业有限公司（简称“弘业环保” ） 1,000.00

江苏弘业永昌（香港）有限公司（简称“弘业永昌” ） 5,000.00

法国RIVE公司 2,000.00

荷兰RAVEN公司 1,000.00

合计 66,000.00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1、公司拟为爱涛文化、弘业技术、化肥公司、弘业永润、弘业永恒、弘业永欣、弘业永为、弘业环保，自

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期间签订的， 分别不超过15,000万

元、15,000万元、9,000万元、6,000万元、6,000万元、4,000万元、2,000万元和1,000万元的， 期限为

12�个月内（含 12�个月）的银行综合授信提供保证式担保，保证期为两年。

其中，爱涛文化、化肥公司其他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其他控股子公司自然人股东以所

持公司股权和收益提供反担保。

2、公司拟为弘业永昌（本公司全资子公司）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19年年

度股东大会之日期间签订的，由国内银行在5,000万元人民币额度内委托境外银行向其提供的银行综合

授信提供保证式担保。

3、本公司拟为法国RIVE公司、荷兰RAVEN公司自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至 2019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日期间签订的， 分别由国内银行在2,000万元、1,000万元人民币额度内委托境外银

行与其签订的贷款合同提供担保。法国RIVE公司、荷兰RAVEN公司控股股东弘业永润自然人股东用持

有弘业永润的股权及收益向弘业股份提供反担保, � 荷兰RAVEN公司境外其他股东以其持有荷兰

RAVEN公司股权提供同比例反担保。

4、向上述公司拟提供的担保总额度包含 2018年度已发生但目前尚未到期的已使用额度。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规则》9.1.1条之相关规定，按照连续十二个月内累计计算原则，本次

拟提供的担保金额经累计后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0%， 因此本次为上述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须

提交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6、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各子公司的实际业务需要确定合作金融机构或其他单

位。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爱涛文化 弘业技术 化肥公司 弘业永润

注册资本 28000万元 1000万元 5000万元 2000万元

本公司持

股比例

92.36% 51% 60% 60%

法定代表

人

陈思宁 李炎华 马文亮 严宏斌

经营范围

工艺美术品、百货的制造、销

售；字画装裱；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投资咨询；五金、建

筑装饰材料、礼品、日用百

货、珠宝首饰、金属制品、金

银制品、金属材料、文化用

品、日用杂品的销售，承办展

览服务；会务服务；室内外装

饰装潢设计、施工；商品经济

信息咨询；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户外、印刷品、礼品广

告；婚庆礼仪服务；为营业性

演出提供演出场所和相关服

务；环境艺术、景观设计；房

地产经纪；建筑工程施工；劳

务派遣；电子产品的研发、制

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定型

包装食品的销售；房地产开

发；餐饮、洗浴、住宿服务（以

上项目限分支机构经营）；房

屋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国内外建设工程的技术开发、

技术服务、技术咨询，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际国内招投标代

理，国内外建设工程招投标代

理、工程造价预决算，技术推

广和科技交流服务，仓储，社

会经济咨询服务，线路、管道、

设备安装及技术服务，针纺织

品、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及通

信设备、建筑五金、五金工具、

水暖器材、化工原料及产品、

仪器仪表的销售、租赁，煤炭、

矿产品的销售，救援及消防设

备和器材、安防设备的销售及

维修，医疗器械的销售（按

《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

所列范围经营），医疗器械的

维修和保养，危险化学品经营

（按许可证所列经营范围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及国内贸易。

矿产品、煤炭、焦炭、金属材

料、包装材料、木材销售。 服

装及面料、针纺织品、化肥、化

工装备、纺织机械和器材、工

艺品的生产和销售。 农药、化

工产品、化工原料、危险化学

品的销售（按许可证所列的

项目经营）。 化工技术咨询

服务。 房屋租赁。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

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和技术除外）；工艺美术品、

针纺织品、五金、化工产品、

机电产品、木材、农副产品、

电子产品、仪器仪表、普通机

械、矿产品的销售、代购代

销；渔具销售；组织文化艺术

交流活动；钓鱼俱乐部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2018年12月

31日

2019年3月31

日

2018年12月

31日

2019年3月31

日

2018年12月31

日

2019年3月

31日

2018年12月31

日

2019年3月

31日

总资产

819,450,

359.24

724,779,

904.12

160,294,

722.24

171,259,

368.95

300,989,

218.36

701,761,

168.99

136,176,

376.24

139,526,

615.97

负债总额

290,552,

785.75

207,998,

308.27

147,715,

324.02

160,590,

345.16

58,344,535.87

128,518,

254.6

112,062,

408.02

118,681,

143.93

所有者权

益

528,897,

573.49

516,781,

595.85

12,579,

398.22

10,669,

023.79

242,644,

682.49

573,242,

914.39

24,113,

968.22

20,845,

472.04

2018年度

2019年一季

度

2018年度

2019年一季

度

2018年度

2019年一

季度

2018年度

2019年一季

度

营业收入

594,246,

348.71

47,990,

804.79

251,142,

029.67

62,929,

120.88

901,321,

273.68

196,246,

213.72

131,946,

780.83

18,321,

787.22

净利润

-26,131,

917.27

-12,115,

977.64

2,498,

156.38

-1,910,

374.43

31,016,736.34

4,060,

430.85

-1,789,

367.08

-3,268,

496.18

资产负债

率

35.46% 28.70% 92.15% 93.77% 19.38% 18.31% 82.29% 85.06%

单位：元 人民币

弘业永恒 弘业永欣 弘业永为 弘业环保

注册资本 1800万元 1000万元 800万元 1000万元

本公司持

股比例

60% 60% 60%

公司持股45%，子公司弘业永欣

持股10%

法定代表

人

陈长理 蔡缨 黄林涛 姜琳

经营范围

玩具、工艺品、日用百货、针

织品、化工产品、化肥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服装服饰、工艺美术品、针

纺织品、五金、化工产品、机电产

品、木材、电子产品、仪器仪表、

农副产品、普通机械、矿产品、化

肥、黄金制品、白银制品、珠宝的

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日用杂品、日用百货、工艺

品、五金、化工机械、农药的

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

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空气净化、水处理等环保等系

列产品研发、销售、租赁，技术

研发、推广和科技交流服务，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机电产品、电子产品

及通讯设备的销售、租赁，国内

外建设工程的技术开发、技术

服务、技术咨询，实业投资，投

资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2018年12月

31日

2019年3月

31日

2018年12月31

日

2019年3月31

日

2018年12月

31日

2019年3月

31日

2018年12月

31日

2019年3月31日

总资产

132,388,

523.14

89,545,

486.20

111,356,898.15

101,034,

372.35

55,853,

297.87

37,981,

355.85

13,903,

811.19

12,196,317.46

负债总额

110,580,

800.11

69,635,

599.02

92,967,867.78

83,912,

707.85

44,212,

280.26

26,590,

963.55

4,545,

839.97

4,610,162.38

所有者权

益

21,807,

723.03

19,909,

887.18

18,389,030.37

17,121,

664.50

11,641,

017.61

11,390,

392.30

9,357,

971.22

7,586,155.08

2018年度

2019年一季

度

2018年度

2019年一季

度

2018年度

2019年一

季度

2018年度 2019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536,933,

847.82

104,448,

793.14

604,080,035.02

79,350,

440.03

266,607,

045.28

67,453,

393.34

35,736,

105.74

101,136.55

净利润

-1,307,

176.88

-1,897,

835.85

2,184,101.89

-1,267,

365.87

1,821,

144.01

-250,

625.31

4,042,

330.91

-1,771,816.14

资产负债

率

83.53% 77.77% 83.49% 83.05% 79.16% 70.01% 32.69% 37.80%

单位：元 人民币

弘业永昌 法国RIVE公司 荷兰RAVEN公司

注册资本 4000万港币 1,748,855欧元 36,152欧元

本公司持股

比例

100% 子公司弘业永润持股100% 子公司弘业永润持股60%

经营范围

产品及技术引进与交流、进出口贸易、实业投

资及海外投资管理

五金件、各类箱包、渔具产品的制

造和销售

渔具产品的零售和批发业务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

日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总资产 47,971,686.03 56,058,761.27

59,055,

331.28

57,416,482.09 61,060,338.41 55,246,531.34

负债总额 15,320,760.52 23,048,118.61

62,975,

428.27

59,898,672.45 81,374,021.11 77,544,131.28

所有者权益 32,650,925.51 33,010,642.66

-3,920,

096.99

-2,482,190.36 -20,313,682.70 -22,297,599.94

2018年度 2019年一季度

2018年12月31

日

2019年3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9年3月31日

营业收入 7,287,389.62 744,846.79

38,822,

319.22

13,180,042.88 94,094,423.93 20,876,869.30

净利润 901,880.04 1,011,198.50

-15,700,

528.36

528,721.15 -923,520.97 -1,779,277.58

资产负债率 31.94% 41.11% 106.64% 104.32% 133.27% 140.36%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子公司为公司主要的全资及控股子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是满足其业务发展所需，能有效降低其

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经营发展要求。

本公司对上述公司在经营、财务、投资、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 控股子公司的其他法人股东按持

股比例提供同比例担保，控股子公司的自然人股东按持股比例提供同比例反担保。 公司将在担保过程中

加强对子公司业务监督，强化风险控制。

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是为满足其业

务发展所需，能有效降低其融资成本，符合公司整体发展要求。

本次担保事项及审议程序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问

题的通知》、《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其他有关

监管法规的要求。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19年5月末，本公司对外担保（不包括对子公司担保）累计金额为0元，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

内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24,853.7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9.22%。 本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证券代码：

600128

证券简称：弘业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2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8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9年6月2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8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9年6月26日14点00分

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华路50号弘业大厦12楼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9年6月26日

至2019年6月2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公司董事会2018年工作报告 √

2 公司监事会2018年工作报告 √

3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

6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7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

8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

9 关于选举王廷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

10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 8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9、议案10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9日及2019年6月6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议案10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5、议案9、议案10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128 弘业股份 2019/6/1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一） 登记手续： 个人股东请持股东帐户卡、 本人身份证；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 委托人

身份证、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股东帐户卡；

法人股东请持股东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人身份证及股东帐户卡办理

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在规定时间内以电子邮件、信函或传真的方式办理参会登记）。

（二） 登记时间： 2019�年 6月20�日—6月 25日上午 9:00—11:30， 下午1:30--5:20。

（三） 登记地点： 江苏省南京市中华路 50�号弘业大厦 1168�室。

六、 其他事项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 与会股东和代理人费用自理。

联系电话： 025-52262530、025-52278488

传真： 025-52278488

邮箱：hyzqb@artall.com

联系人： 罗凌、曹橙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6月6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9年6月26日召开的贵公司2018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公司董事会2018年工作报告

2 公司监事会2018年工作报告

3 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4 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6 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8 关于增加公司营业范围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9 关于选举王廷信先生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0 关于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